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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人員                            代表余文源 

 
考察地點 日本 富山及名古屋 

 
考察日期 106 年 12 月 1-5 日 

 
報告日期 106 年 12 月 31 日 

一、目的 

本次出國考察日本富山及名古屋地區，即在於藉由考察

活動了解該地區經建、文化、旅遊觀光、旅遊據點管理

等之作法，檢討本鎮是 否仍有應改進的地方，避免閉

門造車的經營管理方式，以新且 進步的觀念，提供建

言供施政者參考，出國代表亦將本著民意代表職責監嚴

格監督鎮公所各項施政。 

二、行程 

106/12/01 桃園／富山空港   

富岩環水公園設施考察 

106/12/02 富山   

上午：金澤兼六園地方觀光基礎建設考察 

下午：東茶屋街及新穗高纜車地方觀光基礎建設考察 

106/12/03 富山 

上午：白川鄉合掌村(世界文化遺產) 文化資產基礎建設考察 

下午：明善寺、高山、三古町觀光基礎建設考察 

106/12/04 富山名古屋 

上午：郡上八幡古城、名水百選宗祇水文化資產基礎建設考察 

下午：熱田神宮及名古屋市區基礎建設考察及自由夜訪榮町 

106/12/05 富山 

上午：名古屋、濱名湖及靜岡玉露觀光文化基礎建設考察～下

午：久能山東照宮(搭乘纜車) 文化資產基礎建設觀摩～日本平

(遠眺富士山) 



三、心得 

從農委會的文獻來看日本近年的農業發展政策：  

「日本土地改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發生，

產生日本以數量龐大的小農為主的農業結構。1952 

年的「農業土地法」（Agricultural Land Act）

制訂了農地的租賃、交易及所有權法令，以保護農

民地主。約束農場規模擴張的規範於 1961 年的

「農業基本法」持續維持，促使農業部主導「選擇

性擴張」，形成目前農業部門的結構組成。 

2013 年 12 月，日本政府提出新的農業改革

政策。在各項改革措施當中，推動農地銀行與放寬

公司的農地租賃／所有權議題，以處理幾十年來的

爭議。此項改革也廢除官方稻米產量調節政策。在 

2014 年 6 月頒布的另一個改革項目，則著重於加

強廢耕地與農地轉移管制，及農民組織的改

制。」。 

在農業變革概要中又繼續寫道： 

自民黨為目前（2014 年）的執政黨，在 2012 

年 12 月的大選中擊敗民主黨。自此，由首相安倍

（第二次取得政權）所領導的安倍政權開始檢討農

業政策。此項檢討涉及重大的改變，將造成政府長

遠的動盪。2013 年 12 月決定的活化計畫及 2014 

年 6 月預定的修正法案，農業、漁業、林業及農

村地區活化計畫： 

（一）短期農地管理組織（農地銀行） 

（二）重新檢討稻米的直接給付制度及旱地作物 

（三）廢止稻米生產調節及稻田充分利用的措施   

（四）建立日本型直接給付制度（多功能直接給

付） 

    回頭看我鄉我區我原住民地區的農業發展，在 1970

年代開放解嚴之後，農村快速發展，原住民事務主管機

關從省政府的課室到現今各縣市原住民局處，再到中央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的政府層級。 

對於原鄉地區的農業補助政策都有顯著的幫助，但

從事實來看，我原鄉農民的經濟表面是提昇不少，惟實



質的家庭所得來看仍然無法大符提高，這是本席從日本

地區考察後對照我原鄉地區的農業農民，仍有諸多主要

問題需要解決。 

四、建議 

查《農村再生條例及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
公布施行之後，農村社區環境的條例似乎提昇，但
隨著各項隱藏問題的浮現，原鄉的農村部落與休閒
農業區還是極巨的徵結。誠如農委會所綜合的現在
問題如下： 

（一）基礎生活、生產、生態建設不足 

（二）非整體性的美質提升 

（三）設施偏重於硬體設計 

（四）部分工程設計錯誤 

      以上四大項現存問題，基礎建設、整體性的美

質、硬體設計、工程設計等四大環結，都實在地指

出現行原鄉部落、原漢合居的聚落問題，這也是我

區地方政府在原住民自治的政策推動下，應該要去

正視與採納的問題。 

本席在日本地區考察，發現日本名古屋與富山

地區的農村聚落，都是以高美學、自然生態、自然

工法的硬體設計，這些都是值得我鄉在水資源保護

區的復興區作為借鏡之處。尤其近年豪大雨與颱風

災害造成我山區土質流失，進而影響到國土驟減的

狀況，符合更高規格的農村部落發展政策與實質作

法更值得地方政府之區公所再三參考。 

考察人員  

備註  

 

 

 

 

 

 



 
 

 
 

 
 


